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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18        证券简称：拓日新能         公告编号：2020-031 

债券代码：112628        债券简称：17 拓日债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 

以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上市以来，始终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或“深交所”）

的有关规定和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提

高公司治理水平，促进公司持续规范发展。 

鉴于公司拟向中国证监会申报非公开发行股票，现将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

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及其整改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的情况 

最近五年，公司未被证券监管部门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 

二、 最近五年被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的情况以及相应整改措施 

最近五年，公司收到深交所监管函 1 次，问询函 1 次，关注函 1 次。 

（一） 监管函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3 日收到深交所《关于对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2015】第 97 号） 

上述监管函指出：公司 2014 年业绩预告数据与实际数据存在较大差异，上

述行为违反了深交所相关规定。 

整改措施：公司对上述问题高度重视，组织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相关业务部门及财务部门的人员进行培训学习；根据内部管理制度及责任认定机

制，对本事件主要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及经济处罚。公司今后将加强财务信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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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依法、合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问询函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7 日收到深交所《关于对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 380 号） 

公司收到上述年报问询函后及时向深交所报送了《关于深交所 2018 年年报

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并于 2019 年 6 月 27 日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2019-023）。 

（三）关注函 

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5 日收到深交所《关于对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7】第 109 号） 

公司对上述关注函所提到的问题均按时向深交所进行了解释说明及作书面

回复，并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公告了回复内容（公告编号：2017-031）。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

措施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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